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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主保险合同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的声明、批

注、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

第二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只附加于意外伤害类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终止时，本附加保险合同

同时终止；

若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未尽事宜，按主保险合同相应条款执行。

第三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四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与主保险合同一致。

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六条

被保险人在以下列明的节假日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

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按照主险合同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残疾保

险金后，以该给付金额为基数，根据该意外伤害发生当日节假日的类别，和附加险合同中约

定的给付倍数，再行加倍给付保险金。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发生当日为：

1.第一类节假日的，保险人按基数的 1倍给付。

第一类节假日：指元旦、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四个节假日及其特定调休

日，具体以国务院公布的为准。

2.第二类节假日的，保险人按基数的 0.75 倍给付。

第二类节假日：指除夕、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具体以当年日历

为准。

3.第三类节假日的，保险人按基数的 0.5 倍给付。

第三类节假日：指星期六、星期天（第一类节假日的调休日除外）及被保险人的生日（以

户籍资料为准）。

4.以上节假日适逢重叠时，本附加险的加倍给付不累加计算，仅按其中给付较高的一类

执行。

附加险保险金额计算方法：主险保险金额×节假日类别对应给付倍数×合同约定给付倍

数

责任免除

第七条

以下情形，保险人不承担本附加险加倍给付责任：

1.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2.非本附加险列明的节假日发生的意外伤害；



3.除身故保险金、残疾保险金以外的其它保险金或费用。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八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